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4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宇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佩珊律師（法扶律師）

            楊靖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

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9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

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

18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

（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

決之量刑提起上訴，其餘事實、罪名、沒收等，則不在上訴

範圍（參本院卷第129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

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

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請考量被告有輕度智能障

礙，對法律常識認知不足，經鑑定結果有辨識行為能力「部

分降低」之情形，請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

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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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刑法第57條第4、6、9、10款定

有明文。又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

義；故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

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

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

科刑輕重之標準。

　㈡本案被告經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

院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林員（即被告）於本案件當下雖未

受到情緒、幻覺及妄想干擾，並否認案發時有飲酒或非法藥

物之使用，但因其認知功能受限智能不足之影響，判斷力的

表現不佳，且對於法律常識的認知顯有不足，致其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但並未達「顯

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等語，有慈惠醫院113年8月

23日113附慈精字第1132366號函暨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考

（參本院卷第89至98頁），是被告雖未達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

而得適用刑法第19條減刑之規定；然上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之事實，此攸關被告生活

狀況、智識程度之量刑事項，已足以動搖原審判決之量刑基

礎；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

按期給付和解金，有調解筆錄、匯款單在卷可按（參本院卷

第71、73、141至145頁），其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較之

原審判決時均有改變，故原審「未及審酌」上開各款之量刑

事由，所為量刑自非妥適。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19條之規

定減刑，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前開未及審酌之處，故

被告請求量處較輕之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

處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同原審般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

減刑後，審酌被告因一時思慮不周而於告訴人A女不知情之

情形下，拍攝A女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所為實屬不該；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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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及被告於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均

如前述，又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年僅18歲，罹患重鬱症、有焦

慮特徵，且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部

分降低」之情形，有上開精神鑑定書在卷可證，兼衡被告拍

攝之電子訊號數量、犯罪動機、手段、自陳之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6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所示之本案行為前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另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然因本院宣告

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所定緩刑之要件有所

不符，故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請，於法即有不合，尚難

准許，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昀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2月15日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

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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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第2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

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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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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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佩珊律師（法扶律師）
            楊靖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9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其餘事實、罪名、沒收等，則不在上訴範圍（參本院卷第129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請考量被告有輕度智能障礙，對法律常識認知不足，經鑑定結果有辨識行為能力「部分降低」之情形，請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刑法第57條第4、6、9、10款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㈡本案被告經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林員（即被告）於本案件當下雖未受到情緒、幻覺及妄想干擾，並否認案發時有飲酒或非法藥物之使用，但因其認知功能受限智能不足之影響，判斷力的表現不佳，且對於法律常識的認知顯有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但並未達「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等語，有慈惠醫院113年8月23日113附慈精字第1132366號函暨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參本院卷第89至98頁），是被告雖未達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而得適用刑法第19條減刑之規定；然上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之事實，此攸關被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之量刑事項，已足以動搖原審判決之量刑基礎；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有調解筆錄、匯款單在卷可按（參本院卷第71、73、141至145頁），其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較之原審判決時均有改變，故原審「未及審酌」上開各款之量刑事由，所為量刑自非妥適。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前開未及審酌之處，故被告請求量處較輕之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處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同原審般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因一時思慮不周而於告訴人A女不知情之情形下，拍攝A女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均如前述，又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年僅18歲，罹患重鬱症、有焦慮特徵，且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部分降低」之情形，有上開精神鑑定書在卷可證，兼衡被告拍攝之電子訊號數量、犯罪動機、手段、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6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本案行為前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另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然因本院宣告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所定緩刑之要件有所不符，故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請，於法即有不合，尚難准許，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昀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2月15日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第2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4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宇翔


選任辯護人  吳佩珊律師（法扶律師）
            楊靖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
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9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
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
18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
    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
    之量刑提起上訴，其餘事實、罪名、沒收等，則不在上訴範
    圍（參本院卷第129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
    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
    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請考量被告有輕度智能障礙
    ，對法律常識認知不足，經鑑定結果有辨識行為能力「部分
    降低」之情形，請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給
    予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
    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
    狀況；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
    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刑法第57條第4、6、9、10款定
    有明文。又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
    ；故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
    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
    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
    刑輕重之標準。
　㈡本案被告經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
    院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林員（即被告）於本案件當下雖未
    受到情緒、幻覺及妄想干擾，並否認案發時有飲酒或非法藥
    物之使用，但因其認知功能受限智能不足之影響，判斷力的
    表現不佳，且對於法律常識的認知顯有不足，致其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但並未達「顯
    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等語，有慈惠醫院113年8月
    23日113附慈精字第1132366號函暨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考（
    參本院卷第89至98頁），是被告雖未達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而
    得適用刑法第19條減刑之規定；然上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之事實，此攸關被告生活狀
    況、智識程度之量刑事項，已足以動搖原審判決之量刑基礎
    ；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按
    期給付和解金，有調解筆錄、匯款單在卷可按（參本院卷第
    71、73、141至145頁），其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較之原
    審判決時均有改變，故原審「未及審酌」上開各款之量刑事
    由，所為量刑自非妥適。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
    減刑，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前開未及審酌之處，故被
    告請求量處較輕之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處
    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同原審般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
    減刑後，審酌被告因一時思慮不周而於告訴人A女不知情之
    情形下，拍攝A女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所為實屬不該；惟
    念及被告於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均
    如前述，又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年僅18歲，罹患重鬱症、有焦
    慮特徵，且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部
    分降低」之情形，有上開精神鑑定書在卷可證，兼衡被告拍
    攝之電子訊號數量、犯罪動機、手段、自陳之教育程度、家
    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6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所示之本案行為前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另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然因本院宣告
    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所定緩刑之要件有所
    不符，故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請，於法即有不合，尚難
    准許，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昀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2月15日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
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第2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
金：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4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宇翔


選任辯護人  吳佩珊律師（法扶律師）
            楊靖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49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8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甲○○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其餘事實、罪名、沒收等，則不在上訴範圍（參本院卷第129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請考量被告有輕度智能障礙，對法律常識認知不足，經鑑定結果有辨識行為能力「部分降低」之情形，請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
三、上訴之論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行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刑法第57條第4、6、9、10款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之量刑，在於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之被告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㈡本案被告經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鑑定，鑑定結果略以：林員（即被告）於本案件當下雖未受到情緒、幻覺及妄想干擾，並否認案發時有飲酒或非法藥物之使用，但因其認知功能受限智能不足之影響，判斷力的表現不佳，且對於法律常識的認知顯有不足，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但並未達「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等語，有慈惠醫院113年8月23日113附慈精字第1132366號函暨精神鑑定報告在卷可考（參本院卷第89至98頁），是被告雖未達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或「不能辨識」之程度，而得適用刑法第19條減刑之規定；然上開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部分降低」之事實，此攸關被告生活狀況、智識程度之量刑事項，已足以動搖原審判決之量刑基礎；另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依約按期給付和解金，有調解筆錄、匯款單在卷可按（參本院卷第71、73、141至145頁），其犯後態度、犯罪所生危害較之原審判決時均有改變，故原審「未及審酌」上開各款之量刑事由，所為量刑自非妥適。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減刑，雖無理由，然原審判決既有前開未及審酌之處，故被告請求量處較輕之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處之「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同原審般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因一時思慮不周而於告訴人A女不知情之情形下，拍攝A女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犯後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均如前述，又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年僅18歲，罹患重鬱症、有焦慮特徵，且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部分降低」之情形，有上開精神鑑定書在卷可證，兼衡被告拍攝之電子訊號數量、犯罪動機、手段、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36頁）、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本案行為前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另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等語，然因本院宣告之刑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所定緩刑之要件有所不符，故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所請，於法即有不合，尚難准許，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昀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李政庭
                                      法  官  王俊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郭蘭蕙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112年2月15日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之1第2項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